111年身心障礙者需求評估人力補助方案
1、 背景說明
　　身心障礙者需求評估係依法針對身心障礙者有使用個人照顧或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需求進行訪視。基於實務經驗，身心障礙者對於福利資源運用較不熟悉，有必要透過需求評估人員確實主動電話訪問，取得基本資訊精準初篩後，針對符合優先訪視指標之民眾進行家庭訪視，除了對於身心障礙者本身服務需求及時媒合資源，亦可了解整體家庭概況（包含家中是否有其他身心障礙者、照顧者壓力負荷、家庭成員的脆弱性與風險因子等），倘有社會安全網其他資源介入之必要性，則能夠及時轉介予相關單位，共同進行服務以擴增家庭服務資源，共同支撐其在社區中穩定生活之基礎。
　　109 年身心障礙者需求評估訪視比率達 9%，近3 年比率無明顯增減，希冀透過補助人力，逐年提升訪視率至15%。
2、 方案目標
逐年提升身心障礙者需求評估訪視率，目標如下:
	年度
	110年
	111年
	112年
	113年
	114年

	比率
	10%
	11%
	12%
	13%
	15%


3、 補助對象:直轄市、縣（市）政府。
4、 補助原則:應依行政院主計總處最新公告之「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財力分級表」編列自籌款配合辦理，中央補助與地方政府自籌比率如下：
1、 第一級：中央補助50%；地方自籌50%。
2、 第二級：中央補助60%；地方自籌40%。
3、 第三級：中央補助70%；地方自籌30%。
4、 第四級：中央補助80%；地方自籌20%。
5、 第五級：中央補助90%；地方自籌10%。
5、 [bookmark: _GoBack]補助項目及經費標準：
1、 人員設置標準：
(1) 充實地方政府社工人力配置及進用計畫可聘用社工人員（師）、資深社工人員（師）及社工督導，其中資深社工人員（師）及社工督導設置標準如下：
1. 資深社工人員（師）設置基準：每5名社工，得列1名為資深社工人員。(可併提升身心障礙者需求評估服務品質人力計畫之	社工人員（師）數計算資深社工人員（師）人數[footnoteRef:1]) [1:  計算方式:2個計畫的社工人員(師)人數加總/6=資深社工人員(師)人數(無條件捨去)。] 

2. 社工督導設置基準：以每7名社工人員設督導1名之基準，估算所需社工督導人數。
(2) 提升身心障礙者需求評估服務品質人力計畫，僅可聘用社工人員(師)。
2、 人事費補助標準:
(1) 社工人員（師）：所具專門知能條件參考附表1，薪資補助標準參考附表2，社工人員以至少約聘6等2（296薪點），薪點折合率以130元估算；具碩士以上學歷或領有社會工作師證書者，以至少約聘6等3（312薪點）計算，薪點折合率以130元估算，並按人員考績逐年提高薪點。
(2) 資深社工人員（師）：所具專門知能條件參考附表1，薪資補助標準參考附表2，以至少約聘6等6（360俸點）計算，薪點折合率以130估算，並按人員考績逐年提高薪點。
(3) 社工督導：所具專門知能條件參考附表1，薪資補助標準參考附表2，以至少約聘7等2（344薪點），薪點折合率以130元估算，並按人員考績逐年提高薪點。
6、 成效考核
1、 111年目標值為身心障礙者需求評估家庭訪視評估比率11%。
2、 計算公式：身心障礙者需求評估家庭訪視評估比率=當年度已完成身心障礙者需求評估家庭訪視案件數/當年度全國領取身心障礙證明案件數*100%。
7、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據附件1格式提出111年身心障礙者需求評估人力補助方案。
8、 本方案如有未盡事宜，視執行情形檢討修正。

專業人力聘用資格及支薪標準附表1

	職稱
	所具專門知能條件
	支薪標準

	社會工作人員及督導
(薪點折合率依行政院108年6月18日院授人給字第1080037027號函規定)

	社會工作人員(師)
	符合專門職業及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考試規則(以下簡稱考試規則)第五條應考資格規定。
	6等2（296薪點）
至
7等5（392薪點）

	
	符合考試規則第五條應考資格規定，且具社會工作相關系所碩士以上學歷。
	6等3（312薪點）
至
7等5（392薪點）

	
	領有社會工作師證書。
	6等3（312薪點）
至
7等7（424薪點）

	資深社會工作人員(師)
	擔任第一期計畫及本計畫社會工作人員(師)滿4年以上。
	6等6階（360薪點）
至
8等5階（440薪點）

	社工督導
	擔任社會工作人員滿4年以上，且符合考試規則第五條應考資格規定。
	7等2（344薪點）
至
8等7（472薪點）

	
	擔任社會工作人員(師)滿2年以上，且符合下列任一條件：
1. 符合考試規則第五條應考資格規定，且具社會工作相關系所碩士以上學歷。
2. 領有社會工作師證書。
	




「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約聘人員薪資標準表附表2

  （一般性社工、高度風險：薪點折合率130元+風險工作費700元）
單位：新臺幣元
	薪等/項目
	薪點
	每人每年人事費用總計 
	月薪
	聘任單位負擔 
	月薪+聘任單位負擔
	（月薪+聘任單位負擔）*12個月
	交通費補助 
	年終
獎金
	休假補助、慰勞假補助及未休假加班費等

	
	
	
	月支報酬（薪點*130）
	執行風險工作費(第3類適用對象)
	勞保費
	健保費
	勞工退休金
	
	
	月支報酬*0.5個月
	月支報酬*1.5個月
	

	六等
	1
	280 
	614,700 
	36,400 
	700 
	3,075 
	1,872 
	2,178 
	44,225 
	530,700 
	18,200 
	54,600 
	11,200 

	
	2
	296 
	648,140 
	38,480 
	700 
	3,228 
	1,965 
	2,292 
	46,665 
	559,980 
	19,240 
	57,720 
	11,200 

	
	3
	312 
	681,580 
	40,560 
	700 
	3,381 
	2,058 
	2,406 
	49,105 
	589,260 
	20,280 
	60,840 
	11,200 

	
	4
	328 
	726,432 
	42,640 
	700 
	3,534 
	2,152 
	2,520 
	51,546 
	618,552 
	21,320 
	63,960 
	22,600 

	
	5
	344 
	759,872 
	44,720 
	700 
	3,687 
	2,245 
	2,634 
	53,986 
	647,832 
	22,360 
	67,080 
	22,600 

	
	6
	360 
	791,764 
	46,800 
	700 
	3,687 
	2,362 
	2,748 
	56,297 
	675,564 
	23,400 
	70,200 
	22,600 

	
	7
	376 
	824,028 
	48,880 
	700 
	3,687 
	2,480 
	2,892 
	58,639 
	703,668 
	24,440 
	73,320 
	22,600 

	七等
	1
	328 
	726,432 
	42,640 
	700 
	3,534 
	2,152 
	2,520 
	51,546 
	618,552 
	21,320 
	63,960 
	22,600 

	
	2
	344 
	759,872 
	44,720 
	700 
	3,687 
	2,245 
	2,634 
	53,986 
	647,832 
	22,360 
	67,080 
	22,600 

	
	3
	360 
	791,764 
	46,800 
	700 
	3,687 
	2,362 
	2,748 
	56,297 
	675,564 
	23,400 
	70,200 
	22,600 

	
	4
	376 
	824,028 
	48,880 
	700 
	3,687 
	2,480 
	2,892 
	58,639 
	703,668 
	24,440 
	73,320 
	22,600 

	
	5
	392 
	861,692 
	50,960 
	700 
	3,687 
	2,598 
	3,036 
	60,981 
	731,772 
	25,480 
	76,440 
	28,000 

	
	6
	408 
	893,944 
	53,040 
	700 
	3,687 
	2,715 
	3,180 
	63,322 
	759,864 
	26,520 
	79,560 
	28,000 

	
	7
	424 
	924,480 
	55,120 
	700 
	3,687 
	2,833 
	3,180 
	65,520 
	786,240 
	27,560 
	82,680 
	28,000 

	八等
	1 
	376 
	824,028 
	48,880 
	700 
	3,687 
	2,480 
	2,892 
	58,639 
	703,668 
	24,440 
	73,320 
	22,600 

	
	2 
	392 
	861,692 
	50,960 
	700 
	3,687 
	2,598 
	3,036 
	60,981 
	731,772 
	25,480 
	76,440 
	28,000 

	
	3 
	408 
	893,944 
	53,040 
	700 
	3,687 
	2,715 
	3,180 
	63,322 
	759,864 
	26,520 
	79,560 
	28,000 

	
	4 
	424 
	924,480 
	55,120 
	700 
	3,687 
	2,833 
	3,180 
	65,520 
	786,240 
	27,560 
	82,680 
	28,000 

	
	5 
	440 
	957,092 
	57,200 
	700 
	3,687 
	2,980 
	3,324 
	67,891 
	814,692 
	28,600 
	85,800 
	28,000 

	
	6 
	456 
	987,940 
	59,280 
	700 
	3,687 
	2,980 
	3,468 
	70,115 
	841,380 
	29,640 
	88,920 
	28,000 

	
	7
	472
	1,020,984 
	61,360 
	700 
	3,687 
	3,127 
	3,648 
	72,522 
	870,264 
	30,680 
	92,040 
	28,000 

	說明：
1、 月支報酬：薪點*薪點折合率(小數點以下採無條件捨去)。
2、 執行風險工作費：依行政院108年6月18日院授人給字第1080037027號函核定「公部門社會工作人員薪資調整案」所增訂之「社會工作人員執行風險工作費支給表」核給。
3、 勞保費：依「勞工保險普通事故保險費及就業保險保險費合計之被保險人與投保單位分擔金額表」，投保單位負擔金額。(110年1月1日起適用)
4、 健保費：依「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負擔金額表(三)﹝公、民營事業、機構及有一定雇主之受雇者適用﹞計算費用，投保單位負擔金額﹝負擔比率60%﹞。(110年1月1日起適用)
5、 勞工退休金：依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給與辦法第3條第2項規定，以通案最高薪點折合率(124.7)標準計算月支報酬，復依月提繳分級表級距計算提繳金額。(110年1月1日起適用)
6、 休假補助、慰勞假補助及未休假加班費等：補助基準依薪點級距核給，280-312薪點補助11,200元、328-376薪點補助22,600元、392-472薪點補助28,000元。


附件1
____縣/市政府(社會局)辦理111年身心障礙者需求評估人力補助方案
	承辦人
	
	聯繫電話
	
	電子郵件信箱
	


1、 預期目標
以107-109年本縣/市領取身心障礙證明的平均每年案件數(可自行調整推估依據)，推估111年領取身心障礙證明案件數____件，111年預計達成身心障礙者需求評估面訪訪視率11%，因此預計完成需求評估面訪訪視案件數____件。
2、 經費標準
(1) 社工人員（師）：所具專門知能條件參考附表1，薪資補助標準參考附表2，至少約聘6等2（296薪點）計算，薪點折合率以130元估算；具碩士以上學歷或領有社會工作師證書者，以至少約聘6等3（312薪點）計算，薪點折合率以130元估算，並按人員考績逐年提高薪點。
(2) 資深社工人員（師）：所具專門知能條件參考附表1，薪資補助標準參考附表2，以至少約聘6等6（360俸點）計算，薪點折合率以130估算，並按人員考績逐年提高薪點。
(3) 社工督導：所具專門知能條件參考附表1，薪資補助標準參考附表2，以至少約聘7等2（344薪點），薪點折合率以130元估算，並按人員考績逐年提高薪點。
3、 本府預計聘用社工員（師）_____人、資深社工人員（師）_____人、社工督導_____人。(2個計畫人數加總)
4、 充實地方政府社工人力配置及進用計畫-166ICF社工人力
(1) 經費編列及人力配置(社工員（師）__人、資深社工人員（師）__人、社工督導__人) 
	費用單位：元

	序號
	職稱
	薪等
	薪點
	折合率
	每人每年人事費用
	人數
	小計
	備註

	範例
	社工員（師）
	6等5
	344
	130
	759,872
	2
	1,519,744
	

	範例
	社工督導
	7等7
	424
	130
	924,480
	1
	924,480
	

	1. 
	
	
	
	
	
	
	
	

	2. 
	
	
	
	
	
	
	
	

	
	總            計
	3
	2,444,224
	


備註：紅字部分為範例，填列計畫時，請先將紅字部分刪除，從序號1開始填列實際聘用情況。
(2) 經費需求　　　　　　　　　　　　　　　　　　　　　  　　
	費用單位：元

	計畫名稱
	計畫總經費
	自籌經費
(自籌比例__%)
	申請補助經費
(補助比例__%)
	備註

	充實地方政府社工人力配置及進用計畫-166ICF社工人力
	
	
	
	(若人事費不以全年計算、交通費另以府內其他費用支應或年終將金酌予調整計算方式等，請在此說明)








5、 提升身心障礙者需求評估服務品質社工人力計畫-121ICF社工人力
（1） 經費編列及人力配置(社工員（師）_____人)                  
	費用單位：元

	序號
	職稱
	薪等
	薪點
	折合率
	每人每年人事費用
	人數
	小計
	備註

	範例
	社工員（師）
	6等5
	344
	130
	759,872
	2
	1,519,744
	

	1. 
	
	
	
	
	
	
	
	

	2. 
	
	
	
	
	
	
	
	

	3. 
	
	
	
	
	
	
	
	

	
	總            計
	2
	1,519,744
	


備註：紅字部分為範例，填列計畫時，請先將紅字部分刪除，從序號1開始填列實際聘用情況。
（2） 經費需求　　　　　　　　　　　　　　　　　　　　　　　　
	費用單位：元

	計畫名稱
	計畫總經費
	自籌經費
(自籌比例__%)
	申請補助經費
(補助比例__%)
	備註

	提升身心障礙者需求評估服務品質社工人力計畫
	
	
	
	(若人事費不以全年計算、交通費另以府內其他費用支應或年終將金酌予調整計算方式等，請在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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